
主办：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承办：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海西晨报社 厦门音乐广播 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吴天祺 设计：叶志鹏 校对：刘子纯

A8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晨报记者陈佩珊

过去一年，在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的扶持下，各文艺项

目百花齐放，成为厦门一道亮丽

风景线。为进一步为繁荣发展厦

门文艺事业，扶持文艺精品创作

和生产，2023年度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启动。

据悉，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

市委宣传部收集了各项目实施工

作组及申报对象的意见和建议，

征求市文旅局、市文联及市财政

局等部门意见，对《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

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扶

持项目更精准、流程操作更便捷、

扶持效果更显著。

舞台艺术创作项目：
新拨款方式更利于创作

根据相关建议，今年的舞台

艺术创作项目部分增加了大型组

歌类艺术品种。其中，大型组歌

资助额度参照大型交响乐作品、

大型民乐作品，不高于120万元；

解除了“经重大修改提高的剧目

和作品：资助额度不高于同类项

目及作品新创时资助金额的60%

的规定”的限制，变更为“经重大

修改提高的剧目和作品：参照同

类项目资助金额标准”。

对此，《办法》对重大修改、重

点项目和作品下了定义：“重大修

改提高需满足：1.剧本有较大提

升；2.舞台二度创作有较大变

化。申报时需提供修改计划，由

评审专家评判计划是否具有可行

性，是否满足重大修改提高要

求。重点剧目和作品满足以下任

一条件：1.入选省级以上的重点

剧目和作品；2.为厦门市重点选

题剧目和作品，或拟参加省级以

上艺术比赛的剧目和作品。”

另外，根据项目实施实际，许

多项目靠50%启动经费难以完成

创作。此次修订，对大型舞台艺

术创作演出项目，在提交合作协

议后，将拨付资金总额的80%作

为创作生产的启动经费，待项目

首演并完成规定场次，经验收合

格后，拨付剩余20%的资助资

金。而小品、小戏及小节目类项

目，一次性完成资金拨付。对于

实施周期超过半年的大型舞台艺

术创作演出项目，可申请于下一

年度6月前完成项目结项，资助

资金将分为两个年度拨款。

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项目：
最高资助额度提高

按照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

要求，《办法》对图书包含类别进

行了规范表述，即由“图书（包括

文学类图书、文艺评论类图书、通

俗理论读物、少儿读物、文化文艺

类专著）”改为“图书（文学类图书

包括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

学；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

最高资助额度亦有提高。其

中，个人演出专场类从5万—10

万元调整为不高于15万元；美

术、书法、摄影个人作品展类从3

万—6万元调整为不高于10万

元；个人专著出版类从5万—8万

元调整为不高于10万元。

评审工作实施：
部分项目增设初审

评审办法在人数、流程等部

分作出了调整，文本、大型舞台艺

术创作增加设立初审；各项目评

审细则均有根据实际情况和目的

调整。评审办根据不同艺术门

类，原则上按照国家、省、市1：1：

1的比例设立专家库。初审评委

由本市专家组成。复审评委根据

不同艺术门类，原则上由本市和

外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委组。每个

组别根据实际情况从专家库中随

机抽取3人或3人以上的单数人

员组成评委组。

另外，今年8月，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及市财政局已联合

印发新修订的《厦门市国有文艺

院团文化惠民公益性低票价演

出资助办法》。因此，本次修订将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细则直

接替换为《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

文化惠民公益性低票价演出资助

办法》。

助力文艺发展 扶持精品创作
2023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启动，明年2月6日截止

一.资助（奖励）范围

1.文本资助项目

2.舞台艺术创作演出项目

3.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项目

4.闽南文化进校园项目

5.文化艺术活动项目

6.优秀文艺作品（项目）奖励项目

二.申报主体

1.具有厦门户口或取得厦门市居住证的公民，须征信良

好，无犯罪记录。

2.在厦工作的台港澳同胞，须征信良好，无犯罪记录。

3.在厦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类企事业单位及

社会组织，须征信良好，无犯罪记录。

4.定向为厦门市创作的外地公民或外籍人士，须征信良

好，无犯罪记录。

5.申报资助或奖励的项目，须在厦门市立项、备案，参赛评

奖须由我市或我市联合报送且我市享有申报权、荣誉权。由

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须经各参与合作单位在《项目资助

申报表》上盖章同意，由主办单位或主要出资单位申报，申报

者须对项目负主要责任。

三.申报时间

2022年12月26日-2023年2月6日

四.资助重点
鼓励下列重点选题的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重大

现实题材的优秀原创项目：

1. 围绕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和重大成就，艺术地反映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重大革命、历史、现实题材作品；

2. 围绕202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改革开放45周

年，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以及2025年抗战胜利

80周年等重大节点的主题创作；

3.反映厦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书写厦门特区建设新篇章的现实题材

作品；

4.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彰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5. 弘扬民族精神，具有较高思想、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准，

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

6. 体现厦门文化底蕴和对台交流作用，挖掘本土文化资

源和闽南文化精神内核，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的名人、名

家、名著风采，并具有历史、时代和人文价值，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的主题创作；

7. 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并能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五.申报条件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闽南文化进校园资助、文化艺术活动

资助三类资助项目的申报主体原则上为单位或机构，优秀中

青年个人文艺资助项目的申报主体原则上为个人，其余项目

二者均可。各类项目的申报主体需同时具备的申报条件不尽

相同，请查阅《实施细则》或《申报指南》。

六.申报平台

登录“i厦门”网站，通过“i财政”，点击产业扶持资金管理系统

进入申报页面，按要求填写《项目资助申报表》，上传申报材料。

相关文件及申报通知请到厦门网、“音乐厦门”微信公众

号、“厦门文旅”微信公众号、“厦门文联”微信公众号上查询。

2022年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公布资助项目103个，

涉及6大类别，除1个项目因故申请取消之外，实际资助102个
项目。截至目前，大部分项目已成功结项，此外仍有部分项目

持续推进中。

过去一年，共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及展览228场、戏剧

演出54场、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18项，资助出版物1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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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积极整合资源，挖掘更多优秀文艺人才和原创作品。图为南音《文姬归汉》剧照。

2023年度项目申报工作启动


